服务标准：
（一）环境卫生保洁标准 
1. 室内公共区域：楼道、走廊、电梯厅每日清扫不少于2次，随时循环保洁，地面无灰尘、无垃圾、无积水、无污渍；墙面、天花板无蛛网、无浮尘；公共卫生间定时清扫、冲刷、消杀，无异味、无积垢、无蚊虫，纸巾、洗手液按需及时补充。
2. 室外公共区域：园区道路、停车场、广场每日清扫，全天候巡回保洁，路面无“白色”垃圾、无杂物、无落叶堆积；垃圾桶定点摆放、密闭完好，日产日清，桶身干净、周边无散落垃圾。
3. 门前三包及外围区域：围墙外三米责任区保持干净整洁，无杂草、无垃圾、无乱堆乱放。
4. 地下室、健身房等附属区域：定期清扫通风，无积水、无霉味、无杂物堆积，环境整洁干爽。 
（二）绿化养护标准 
1. 绿化带定期除草、松土、浇灌，绿植长势良好，无大面积枯黄、无杂草丛生。
2. 乔木、灌木定期修剪，造型整齐美观，无枯枝、断枝、病虫枝，及时防治病虫害。
3. 绿化区域干净整洁，无“白色”垃圾、无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堆积。 
（三）秩序服务标准 
1. 定时进行区域巡逻，检查辖区卫生及设施设备。
2. 协同保安公司共同管理好停车场地，规范停车秩序，停车场摆放整齐、通道畅通，无乱停乱放。
3. 做好安全防范、消防巡查，及时排查治安及消防隐患。 
（四）设施设备运维标准
1. 水电暖：每日常态化巡检，公共照明、给排水、供暖供水设施完好，开关、阀门无损坏，做到小故障当日修复，紧急故障立即抢修，保障全天候正常使用。
2. 电梯：每日进行安全巡检，按时配合专业维保单位开展维保，运行平稳、无异常异响，应急装置完好有效，台账记录完整规范。
3. 空调系统：定期巡检巡查，查看制冷制热运行是否正常，巡查台账记录完整规范。
4. 所有公共设施建立巡检台账、维修台账，做到有据可查、闭环管理。
（五）人员服务标准 
1. 全体工作人员统一着装、仪容端正、语言文明、礼貌服务，符合党政机关办公区服务形象要求，未离开工作区域期间一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。
2. 特种作业岗位全部持证上岗，定期开展物业服务、安全生产、礼仪规范、应急处置培训。
3. 服从甲方日常管理、监督考核，积极配合机关各项后勤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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